高中教育

前言：

中教司第一科業務執掌為中等教育政策宏觀擘劃，重點業務含高級中學法與相關子法修訂解釋、辦理高中職多元入學及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訂定普通高中課程暫行綱要與推動配套措施、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輔助優質高中發展、推動高中科學教育（含奧林匹亞等國際競賽）與國際交流、推動高中英語及第二外語學習等，當前重要業務簡述如次：
一、推動高中職多元入學，辦理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

（一）緣由與歷程
為改進高中入學制度、建立多元入學管道、導引國中教學正常發展，依據84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及85年「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於87年7月正式公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9月公布高級職業學校多元入學方案，並自90學年度起全面實施，90年8月再整合為「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另於87年5月13日正式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立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積極研發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評量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表現及其發展潛能。
（二）具體施政績效
現行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提供申請入學、甄選入學以及登記分發入學三種入學方式，以符合學生各種不同需求與特性，而為順利推動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90年起實施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測驗結果作為學生不同入學管道之參考依據。第一次國中基測之後，學生可選擇申請或甄選入學管道，或於第二次國中基測後，採行登記分發方式入學。其中甄選入學係提供各類資賦優異學生、具特殊才能或性向學生入學，而對未具有特殊性向專長之學生，則宜採用申請及登記分發等入學管道。

（三）目前推動重點

為增進學生寫作與語文表達能力，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已於95年試辦加考寫作測驗，其試辦結果不作為升學依據，僅作為高中職及五專實施補救教學之參考。為因應寫作測驗之實施，本部已訂定「國民中學學生寫作測驗試辦實施方案」明定相關配套措施、研擬「95年國民中學學生試辦寫作測驗試題示例說明」、並刻正研擬寫作補救教學實施原則與教學參考手冊。此外，本部於95年4月7日決定96年寫作測驗成績作為升學使用之採計方式，刻正配合修正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

二、公佈實施普通高中課程暫行綱要與各項配套措施；修訂普通高中課程正式綱要，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奠基

（一）緣由與歷程
目前我國中小學課程依教育階段與分流學制規劃課程標準或綱要，於國中小、高中與高職階段分別訂有「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標準」；惟中小學課程分開訂定產生了縱向銜接與橫向統整之問題，諸如：高中職課程與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之重複與銜接落差、高中職課程分流規劃不足以確保培育公民具備共同基本能力與素養、國中小與高中職課程欠缺共同核心理念等。爰此，本部刻正研訂「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指引」暨「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行動綱領」，俾為各階段課程綱要修訂或微調之重要依據。

（二）具體施政績效
94年1月20日修正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94年3月成立23個學科中心，蒐整暫綱相關意見，辦理教師研習。並自94年3月起，組成「中小學一貫課程發展委員會」，定位為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最高審議與決策組織，並規劃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組織架構（包含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技職體系課程、普通高中課程、綜合高中與國民中小學課程等修訂機制）、進行中小學一貫課程研究（包含「國中畢業生能力分析」、「18歲學生應具備能力研究」和「中小學各領域課程綱要之評估與發展研究」），組成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規劃工作圈，整合上開研究成果，起草「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指引」暨「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行動綱領」，並已初步整體規劃砌磚工程（以8項前置配套措施奠基）與立柱工程（以7規劃項目為支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條例（草案）為主柱）循序推展。

（三）目前推動重點

規劃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除以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為基礎外，尚需研議學區劃分、入學方式、師資進修、經費預算及相關配套措施等問題，牽涉議題甚廣，將於充分了解學生及家長需求，尋求社會共識與支持，配合高中職社區化政策之推動逐步落實，並著重教育品質提升與均質化、扶助弱勢及教育機會均等目標，採階段性漸進步驟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三、推動高中科學教育

（一）緣由與歷程
在全球知識經濟的競爭中，我國所憑藉的是科技人才的優勢，藉由推動科學教育，可提升我國的競爭力。為推動科學教育，本部訂有「中小學科學教育六年計畫」，為落實該計畫，另訂定「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補助申請作業要點」。

自1991年以來，即培育科學優秀高中人才，參加亞太數學、亞洲物理、國際數理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並訂有「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二）具體施政績效

截至94年，總計獲得104面金牌、169面銀牌、127面銅牌及63面榮譽獎，其中2005年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更是榮獲世界個人及團體排名第一名的最高殊榮，而2006年我國學生參加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已榮獲2金2銀4銅、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亦獲1金2銀4銅及3座榮譽獎。基於參加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參賽國之權利與義務，另為增加我國國際視聽，於1998年主辦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2001年主辦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2003年主辦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及2005年主辦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三）目前推動重點

除賡續各項鼓勵科學教育作為，刻正研擬「基礎科學性向學生培育計畫」，由大學提供高中生基礎科學素養學習環境，並開設「高中數理教師實驗指導能力進修專班」加強科學類教師實驗指導能力，以重點培育並普及科學教育。
四、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
（一）緣由與歷程
為符應地球村的趨勢與培養學生培養恢宏的世界觀，民國72年我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將第二外國語正式納入選修課程，83年起，開始有少數高中以實驗性質，開設第二外語課程供學生修習。本部自自85學年度起開始辦理為期3年之「推動高級中學選修第二外語課程實驗計畫」，88年6月23日頒布「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5年計畫」，以鼓勵高中開設第二外語課程、提升第二外語教學品質及營造第二外語學習環境，復於94年3月正式實施「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第2期5年計畫」，延續以往辦理成果，進而提升我國第二外語之教育環境與學習風氣。
（二）具體績效
歷年來，各校開設日、法、德及西班牙語之校數、班級數及修課人數等已卓有成效，94學年度已有139校開設731班第二外語課程，共計2萬4,539名學生選讀，其中以日語課程最多，另有學校開設韓語等新語種第二外語課程，供有興趣之學生選讀。

（三）目前推動重點
為有效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第2期五年計畫，本部於94年8月成立「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推動工作小組」，分為課程與教學組、教學資源組及行政整備組，期望能藉由課程、教學、師資培育、教學環境與辦理交流活動等全面性的措施，持續提升高中第二外語教育的成效。另為鼓勵高級中學辦理第二外語教育，已於95年1月15日修正發布「教育部補助辦理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實施要點」，補助教師鐘點費、教學軟體設施及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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